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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立危机事态”认定而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 
 

 

 

何谓“存立危机事态”？日本政府认为，2025年11月高市首相就台湾周边海上封锁“可能构成

存立危机事态”所作的答辩，并未改变既有的政府立场。然而，与此相关的诸多论点仍未得到充

分梳理，其法律依据也未必称得上清晰明确。笔者试探检视该答辩所设想的情境，以及“存立危

机事态”与集体自卫权的法律结构。 

 

 

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 鶴田顺 

 

高市首相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答辩 

 

在 2025 年 11 月 7 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反对党议员提出的

“如果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封锁，是否构成‘存立危机事态’”这一问题作出如下答

辩： 

“针对台湾发生武力攻击这一情形，即当事方实施所谓海上封锁，如果由战舰实施，并结合

其他 （武力）手段，就可能演变为武力行使。例如，为了解除该海上封锁， （第三方）美军可能前

来支援；而为阻止这种支援，当事方可能会实施其他形式的武力手段。由于这类事态也是可以设

想的，因此，在那种情况下究竟发生了何种事态，必须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加以判断。” 

 
台湾海峡若爆发紧急事态并导致美中对峙，这样的局面并非任何人所乐见。然而，一旦这种情形变得难以回避，日本
很可能被迫就是否应认定该局势属于“存立危机事态”作出法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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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了将台湾完全置于中国北京政府的支配之下，可能采取何种手段？这或许只是封

锁海上交通线，也可能是直接的武力行使，或者包括虚假信息与网络宣传等多种方式，存在多种

可能情形。然而，如果是动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那么无论如何，这都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 

此后，日本政府在就存立危机事态认定问题的答复中表示：“应根据实际发生事态的个别、具

体情形，由政府综合所有信息作出判断”（《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质询主意书答复》，2025年11月

25日，内阁众质219第71号），并强调高市首相的上述答辩并未改变日本政府以往的立场。 

高市首相的答辩究竟设想了何种情境，从而认定其“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并不十分明

确。然而，综合上述加下划线部分的发言内容，可以大致将其所设想的情形及事态认定整理如下： 

在台湾周边海域，中国海军实施海上封锁；为解除该封锁，美国海军前来支援；随后美军遭

到中国军队的武力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该局势存在被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的可能性。 

 

什么是“存立危机事态” 

 

那么，所谓 “存立危机事态”究竟指什么？为使日本能够在国际法框架下，仅在“特定情形”

中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对这些“特定情形”进行了制度性整理，并将其命名为 “存立危机事态”。

2015年，日本通过修订 《武力攻击事态对处法》
1
，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这一概念。该法将“存立

危机事态”定义为： “与我国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由此对我国的存立构成威胁，并使国

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面临被根本颠覆的明显危险的情形。”（同法第 2 条第 4 项） 

日本政府认为，在认定构成存立危机事态的前提下可以行使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集体自

卫权”，而是所谓 “限定的集体自卫权”。所谓 “限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并不是为了“防卫

他国”，而是作为 “为保卫我国所不可避免、且限于必要最小程度的自卫性武力行使”。这一立场

亦体现在高市首相于2025年11月7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答辩中。 

对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是日本动用武力的一个关键 “起点性”法律程序。但它终究只是起

点，并不意味着日本一经认定即可直接行使武力。根据《武力攻击事态对处法》第9条所规定的

程序，即须依次完成：①对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②制定载明认定依据事实、整体处置方针及相

关重要措施的《处置基本方针》；③由内阁会议通过该基本方针；④提交国会批准。在完成上述程

序之后，依据《自卫队法》第76条第1款发布防卫出动命令，自卫队方可依照同法第88条第1

款，为保卫日本而行使必要的武力。 

 

国际法上的集体自卫权 

 

国际法上的集体自卫权，是指当某一国家遭受武力攻击时，在该受攻击方请求援助的情况下，

未直接遭受攻击的其他国家得以共同实施反击的法律依据。集体自卫权作为国家的一项 “固有权

利”，受到《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以及国际习惯法的承认。 

 
1
 其全称译文《武力攻击事态等及存立危机事态下维护国家和平与独立及国民安全法》。其英文正式名称为 
“Act on the Peace and Independence of Japa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Secur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in Armed Attack Situ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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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从而确立了战争

及武力行使的一般性违法原则。与此同时，《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了对这一武力不行使原则的若干

例外，包括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下的军事措施，以及国家行使个别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所伴随的

武力行使。 

个别自卫权与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均属于对武力不行使原则的例外。但其制度定位，是在以

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为前提的基础上，在该体制尚未发挥作用之前起到补充功能。换言之，相关

制度设计旨在尽量限制各国基于单方面判断而动用武力的空间。 

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中，一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定存在对和平的威胁、和平的破坏或侵略

行为，即可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措施（《联合国宪章》第39条、第41条、第42条）。 

然而，这一集体安全体制的实际效能一直存在疑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可以阻

止相关决议的通过（《联合国宪章》第 27 条第 3 款）。此外，即便集体安全机制得以启动，从武

力攻击发生到联合国采取军事措施之间也可能出现时间延迟。因此，《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认：

受攻击方可以行使自卫权保护自身，而第三国也可以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对受攻击方的自卫行

动提供援助。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各项要件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前提要件之一，是针对某一国家发生“武力攻击”。同时，遭受攻击的国家

向第三国提出“援助请求”也是必要条件，至少必须取得被攻击方的“同意”。这一要件本身也是

为了尽可能抑制各国基于单方面判断而动用武力。此外，在行使集体自卫权时，还必须满足“必

要性与均衡性”的要求。也就是说，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应对针对被攻击方武力攻击所必需的，

并且在程度上与该攻击保持相称。 

在高市首相就所谓 “设想情境”所作的答辩中，基于《事态对处法》第2条第4款关于存立

危机事态的定义，虽然提及了“与我国关系密切的他国”
2
——即美国（美海军）遭受“武力攻击”

的情形，但并未提及“我国的存立受到威胁，国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面临被根本

颠覆的明显危险”这一关键要素。同时，也没有涉及美国向日本提出“援助请求”或美国“同意”

的问题
3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认定存立危机事态的要件，还是在满足国际法上行使集体自卫

权的要件方面，该答辩均存在说明不足之处。 

《自卫队法》第82条第2款规定，在防卫出动情况下自卫队行使武力时，“凡依国际法规则

及国际习惯法应当遵守的事项，必须遵守；且不得超过根据当时事态合理判断所必需的限度”。据

 
2
 日本政府将“与我国关系密切的他国”界定为：“通常指那些将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视为共同危险，并基

于共同关切表达出愿意协同应对的国家。”（参见 《就有关集体自卫权的政府答辩所提问题的答复》，2015年

2月6日，内阁参质189第7号） 
3
 不过，在2015年4月27日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于“应对针对日本以外国家的武力攻击行动”

一节明确写道：“当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由此对日本的存立构成威胁，并使国民的生命、

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面临被根本颠覆的明显危险时，自卫队将为维护日本的存立、保护日本国民，实施伴

随武力行使的适当作战行动。” 

作为此类作战的一项具体内容，文件进一步指出：  “在适当情况下，自卫队与美军将同相关机构合作，在

为舰船提供防护的护卫作战中开展协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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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际法中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所要求的“援助请求”条件，可以通过该条所提到的国际法规

则和国际习惯法纳入适用；而“必要性与均衡性”的要求，本身也已经体现在该条对武力行使限

度的规定之中。 

被攻击方提出援助请求之所以构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条件，关系到对集体自卫权性质的

理解。结合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等判决中的论述，可以认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的，在

于“协助被攻击方行使个别自卫权”；其所保护的利益，是“被攻击方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而能够行使该权利的主体，仅限于“应被攻击方请求而提供援助的国家”。 

与此相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的被界定为 “归根结底是为了防卫我国自身”（引自高市

首相2025 年 11 月 7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而并非单纯“协助被攻击方行使个别自卫

权”。同时，日本行使该权利所要保护的利益，是“我国的存立”以及“我国国民的生命、自由与

追求幸福的权利”，而非“被攻击方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基于存立危机事态认定而实施武力行使的法律正当化 

 

为使日本能够将国际法上的集体自卫权限定在“特定情形”下行使，日本将“存立危机事态”

的认定定位为相关程序的起点。然而，基于存立危机事态认定而实施的武力行使，虽被日本政府

称为 “限定的集体自卫权”，但其目的及所保护的利益，与国际法上集体自卫权的内涵存在本质差

异。 

在考虑是否认定存立危机事态的阶段，日本本身尚未遭受武力攻击。若日本已经遭到武力攻

击，那么需要认定的将不是“存立危机事态”，而是“武力攻击事态”。因此，基于存立危机事态

认定而实施的武力行使，无法通过国际法上的个别自卫权获得正当化。 

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通常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被讨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

虽然针对日本的武力攻击尚未发生，但若放任不管，将出现 “对日本的武力攻击不可避免，且由

此造成的损害将无法阻止的明显危险”（仲野武志《防卫法》，有斐阁，2023年，第181页）。也

就是说，这是一种特定且高度受限的情境。 

然而，在此类情境下若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并实施武力行使，该武力行使无论从国际法上的

集体自卫权，还是从个别自卫权角度来看，都难以轻易获得正当化。若试图从法律上为此类行动

提供依据，则在国内层面，其正当性被解释为：基于“防卫我国”的目的，在存立危机事态认定

基础上，依《自卫队法》实施武力行使；而在对外层面，其正当性则被表述为：基于“与我国关

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以及该国提出的援助请求，依国际法上的集体自卫权实施“防卫他

国”的武力行动。 

结果是，同一武力行使在国内与对外两种法律论证框架下，其目的与所保护利益的界定出现

差异。 

正因如此，日本安全保障领域的相关人士有必要更加重视：基于存立危机事态认定而实施武

力行使的法律正当化，绝非一项简单的问题。 

 

 

本文译自面向 “日本政策论坛”（Japan Policy Forum） 的日文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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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学院大学 法学部 全球法学科副教授 

 

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公法专业博士课程（修满学分退学）。2005 年起在位于广岛县吴市的

日本海上保安厅干部候补生学校及海上保安大学校讲授国际法与海洋法。其后在东京六本木的国

立大学法人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为留学生（主要为各国政府行政官）教授国际法。2017年起任

现职。研究方向为国际法，重点涉及国际环境法、海洋法与海洋安全保障。著有《海上安全保障

与法律——日本应如何应对灰色地带事态》《环境问题与法律》等。 

 

 


